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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关于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出版”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郭彬、孙宁

宁（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山东出版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

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

效发表法律意见。不对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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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向社会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就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宜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系由 2026 年 4 月 9 日、2026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定期）会议、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作出决议召集召

开。 

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5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山

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股权

登记日、表决方式、网络投票时间、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及参加现场会

议的登记办法等事项，并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拟审

议的议案事项进行了充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会议通知、公告的发出时间、内容和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经核查，根据《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 

1.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即 2026 年 6 月 5 日的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即 2026年 6月 5日的 9:15-15:00。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5 日 11:00 在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89 号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 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与股东会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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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刘文强先生主持并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根据公司制作的股东会现场会议股东登记表，并经本所律师对出席本次股

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交之身份证明资料、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电子数据方式传来公司截止到 2026 年 5 月 28

日公司股东名册等资料进行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1,680,029,200，占公司总股本的 80.5036%。 

3.公司全部董事和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法

律部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召开的公告中所列明的会

议审议事项一致。 

2.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会按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股东代表及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统计并当场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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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表决结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

权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339 人，代

表股份 1,748,159,115，占公司总股本的 83.7682%。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比

（%） 
票数 

占比

（%） 
票数 

占比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1,745,460,915 99.8456 1,552,800 0.0888 1,145,400 0.0656 

2 
关于公司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的议案 1,745,452,515 99.8451 1,559,100 0.0891 1,147,500 0.0658 

3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1,745,554,815 99.8510 1,458,900 0.0834 1,145,400 0.0656 

4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746,982,915 99.9327 1,151,800 0.0658 24,400 0.0015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6,982,915 98.6658 1,151,800 1.3065 24,400 0.0277 

5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702,414,360 97.3832 45,705,255 2.6144 39,500 0.0024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2,414,360 48.1111 45,705,255 51.8440 39,500 0.0448 

6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746,476,015 99.9037 1,635,900 0.0935 47,200 0.0028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6,476,015 98.0908 1,635,900 1.8556 47,200 0.0535 

7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746,154,615 99.8853 1,870,800 0.1070 133,700 0.00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6,154,615 97.7263 1,870,800 2.1221 133,700 0.1517 

8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6年度津贴

方案的议案 1,745,899,815 99.8707 2,185,100 0.1249 74,200 0.0044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5,899,815 97.4372 2,185,100 2.4786 74,200 0.0842 

9 
关于制定《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746,251,815 99.8908 1,845,500 0.1055 61,800 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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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上述议案 4、5、6、7、8、9 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

股东单独计票；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有鉴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议案为

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上述议案

获得有效通过。 

四、本次股东会没有审议未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山东出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6,251,815 97.8365 1,845,500 2.0934 61,800 0.0701 




